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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據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5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作業計畫。 

二、目的： 

（一）為培養學生健全人格、正確價值觀、關懷人群社會，並養成勞動及日常生活之良好

習慣，推行服務學習。 

（二）為培養本校同學關懷生活環境、熱心參與公共事務之意願，以服務行動回饋學校、

社區鄰里，並從體驗社會生活中進而啟發人文關懷的精神，達成五育均衡，養成現

代公民與完美人格的理想。 

（三）增進學生關懷生命、關懷生活環境及參與公共事務的意願與熱忱。養成學生服務學

校、社區及動手實做、體驗生活的態度，推動全人教育發展。 

三、實施對象： 

本校高職、進修部之全體學生。 

四、服務學習類別： 

類 別 服 務 內 容 概 述 

社會福利 關懷老人、協助義賣、發送食物資源予低收入戶、協助維修器材設備等。 

輔導工作 輔導低年級或弱勢、低成就學生課業、生活照護。 

環境保護 協助環境美化、環保宣傳、資源回收、環境清潔或落實禁煙區勸導工作等。 

生態保育 協助生態保育宣傳、生態調查或辦理生態保育維護活動。 

文化建設 
藝文展演活動、整理書庫、寄送節目表單、繪製海報、協助文物調查或文

化史蹟調查、導覽解說、諮詢服務或編輯刊物等。 

衛生保健 協助防疫宣導、反毒活動、病床陪伴、病床康輔等。 

交通安全 協助交通安全宣導、交通導護、老人及身障者上下車或過馬路等。 

社區服務 打掃社區環境、認養公園、照顧路樹、協助辦理社區活動等。 

公眾服務 服務臺諮詢、引導民眾洽公、整理資料、協助民眾填寫文件等。 

休閒服務 
協助辦理文藝、體育、休閒活動、管理場地及器材、帶領兒童及青少年進

行戶外活動等。 

其 他 
義工服務（校內各處室義工服務等）、協助救護、主題服務（如品德教育、

生命教育等）等。 

五、實施時間： 

（一）班會、社團活動。 

（二）假日或課後時間。 

（三）其他適當時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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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實施方式： 

（一）學生入學時，發給「服務學習紀錄卡」一張，供學生紀錄服務認證使用，學生應

妥善保管。如有遺失或毀損，可申請補發並至衛保組愛校服務 2 小時，但原已登

錄之記錄自行找原發證單位認證。 

（二）學生每次參加服務活動，均應將服務活動名稱、日期、時數詳填於「服務學習紀

錄卡」，並取得服務主辦單位活動之證明章記。 

（三）以「社團」或「班級」為單位辦理之服務學習活動應事先向學務處訓育組申請，

填寫「校外服務學習活動申請表」，申請前應取得家長之同意，並於申請時一併附

上「校外服務學習活動家長同意書」，待核可後始可辦理。社團或自治性組織辦理

之活動應由指導老師陪同指導，以確保其具教育意義及活動安全性。活動辦理完

成後，指導教師應督促參加學生撰寫「服務學習活動紀錄表」，於活動結束後五日

內繳回學務處訓育組。 

七、登錄： 

（一） 期末時由各班統一收回「服務學習紀錄卡」，由學務處訓育組進行登錄，待次學

期期初再統一發回。  

（二） 凡未從事志願服務者，而行不實登錄，偽造文書經查證屬實，依校規懲處。  

八、考核與獎勵： 

（一）依學生參與服務之表現，訂定獎勵措施，並予以表揚。 

（二）本校教職員工參與推動指導服務學習，成效優異者，依權責簽請敘獎。 

九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